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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 

案  由：本校 107學年度經費決算，請  審議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107 學年度經費決算(詳如附件四)，業經委任安永聯合

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。 

收入合計：2,585佰萬元 

成本與費用合計：1,461佰萬元 

本期餘絀：1,124佰萬元 

二、擬於董事會通過後，依規定陳報教育部核備，是否可行？

敬請  審議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第二案 

案  由：為擬將賸餘款 2 分之 1 轉為投資基金，請  審議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累計 105學年度董事會通過可投資額度為 8,067佰萬元，

106 學年度調減 204 佰萬元(賸餘款 838 佰萬元減保留款

1,305佰萬元加使用保留款59佰萬元之1/2)以及107學年度

調增 196佰萬元(賸餘款 392佰萬元之 1/2)，依董事會通過

及教育部核備後，調整可投資基金額度為 8,059佰萬元；累計

目前已投資 6,585佰萬元，尚可再投資額度為 1,474佰萬元。 

二、依私立學校法規定，前項投資應依據章程及相關法令規定

為之，如有違反規定致有虧損，參與決策之董事對虧損額度

應負連帶責任補足之；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

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，是否可行？敬請  審議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第三案 

案  由：為擬辦理本校 107學年度財產總額變更登記，請  審議案。 

說  明：本校 107學年度決算後資產總額為 23,171,843,625 元，

較 106學年度增加 324,718,543元。依私立學校法規定，

擬於董事會通過後，函報教育部核轉新北地方法院辦理

財產總額變更登記，是否可行？敬請  審議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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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案 

案  由：為擬修正本校「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」部分條文，請  審議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現行規定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前 3 個月內，由董事會決議

是否連任。依據教育部 108年 8月 8日函，修訂為現任校長

任期屆滿 2個月前，須完成續任或新聘作業。 

二、本校「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」條文修正，業經本校校務會議

審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「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」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(詳如

附件五)，擬於董事會通過後據以執行，是否可行？敬請  

審議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第五案 

案 由：為擬修正本校「組織規程」部分條文及組織架構圖，請  審

議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教育部已核准本校設立「創新科技應用於生物醫學暨醫療

照護產品研發國際博士學位學程」、「國際企業管理碩士學位

學程」；另因應人工智慧技術研究發展，擬增設「人工智慧

暨資料科學研究中心」，配合修訂條文及組織架構圖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「組織規程」條文及組織架構圖修正前後對照表

(詳如附件六)，擬於董事會通過後，依規定陳報教育部核備，

是否可行？敬請  審議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第六案 

案  由：為擬標購座落於本校法人校區範圍內明志段 31地號部分

持分土地，請  審議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新北市泰山區明志段 31地號持分土地，目前係作為田徑場

及看臺使用，總面積 3,163.62平方公尺，本校持有面積

527.27 平方公尺(159.5坪)。 




	MX-M3050_20191128_131534
	董事會議事錄17屆8次1081120(用印版)



